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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还是他杀？

2021 年 12 月 1 日 20 时，济南市公安局

历城区分局报警中心接到报警电话：“110

吗？我刚才看到同学马某在社交软件上发布

的一条‘定时说说’，他拜托警察叔叔去历城

区某酒店某房间收拾他的遗体，屋内有高浓

度氮气。”几乎同一时间，酒店方也打来紧急

求助电话，“我们酒店某房间的房客可能在房

间自杀了，麻烦你们快来看一下吧！”

现场勘查结果显示，马某是一名年轻男

子，房间内物品摆放整洁有序，现场无破坏痕

迹，财物无丢失情况，排除他杀可能性，初步

认定为自杀。

随后，公安机关对马某随身携带的物品

进行检查。其中，马某手机里生前的微信聊

天记录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原来，马某

生前曾与一名微信昵称为“何杨”的网友详细

交流过“如何自杀”。“何杨”向马某详细讲解

了自杀的方法，并诱导、催促马某尽快实施自

杀行为。在马某已经死亡后，“何杨”还不间

断地通过微信联系马某，以确定其“是否真正

死亡”。

经查，“何杨”为四川成都人冯某，系马某

死亡前一周在某网络平台上结识的新网友，

存在重大犯罪嫌疑。2021年12月3日，公安

机关以冯某涉嫌故意杀人罪进行刑事立案，

并于12月5日将其押解归案。

鉴于该案犯罪嫌疑人主要利用网络平台

与被害人“隔空交流”，与传统的故意杀人案

有明显区别，历城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鲁平应

邀依法介入该案。

经初步侦查，考虑到冯某有传授他人自

杀方法、帮助他人自杀，并继续向其他潜在被

害人发送类似信息的可能，社会危险性极大，

公安机关迅速对其采取强制措施。2022年6

月29日，该案被移送历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一起走”还是“送你走”？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案件真相逐渐浮

现。

原来，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犯罪嫌疑

人冯某在互联网论坛上多次搜索自杀、抑郁

的相关文章，并主动向文章下留言评论的百

余名网友发送“是否一起自杀”等诱导性信

息。冯某甚至还加入多个微信群，以“与他人

一起自杀”为由向多个网友介绍、推荐自杀的

方法。

被害人马某系济南某学院在校学生，

2020 年因患抑郁症休学治疗，2021 年返校

恢复学习。同年 11 月 23 日凌晨，马某来到

学校附近一小区高层楼楼顶欲跳楼自杀，但

出于对死亡过程中痛苦的恐惧，他放弃了自

杀念头。

2021年11月24日，马某在某App上读

到了冯某的留言“一起走吗？我有无痛方

法”，本就患有抑郁症的马某随即按照冯某留

下的信息添加其为微信好友。聊天过程中，

冯某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将自杀的方法逐个展

示给马某，并谎称自己“使用过上吊、烧炭、服

用安眠药等多种方式尝试过自杀，不仅没死

成，反而总因被救而徒增痛苦”。

“兄弟，我给你推荐一个无痛的方法吧！

包送走！有个大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死的，

在死之前还把手机格式化了，警察什么也查

不到，不会给任何人增添麻烦！”在频繁的文

字、语音、视频聊天交流中，冯某诱导性的话

语让马某轻生的念头愈发强烈。

冯某不仅向马某传授了“吸食氮气”的自

杀办法，更为其提供了卖家链接。为方便马

某尽快拿到氮气并实施自杀，冯某甚至细心

地推荐了与马某同城的卖家。待氮气到货

后，冯某又悉心教授马某操作方法，还多次与

其视频确认是否正确安装，以保证自杀一次

性成功。不仅如此，冯某还否定了马某在宿

舍自杀的思路，转而推荐马某去宾馆。冯某

不断表示自己早已忍受不了煎熬，催促马某

“尽快走”，不然自己就要“先行一步”。

2021 年 11 月 29 日，马某将订房信息发

给了冯某。冯某当即表示自己也去开房，明

天“一起走”。次日，冯某再次坚定地向马某

表示“今晚走”。同年 12 月 1 日，冯某通过微

信反复询问马某“到宾馆了吗？”“发张图片，

我帮你看看搞得对不对。”马某到达宾馆后，

冯某又频繁向其发送信息，甚至主动拨打视

频电话，与马某进行了长时间沟通。其后，马

某留下遗言“冥想一会儿，准备走了”，随后自

杀身亡。

马某自杀后，冯某一再通过微信追问“兄

弟，走了吗”，并在互联网上向其他网友炫耀：

“看，我刚送走的！”

教唆他人自杀获刑五年

该案存在几个争议焦点：一是犯罪嫌疑

人冯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教唆、诱导或传统意

义上的帮助行为？二是冯某的行为与马某的

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三是

相约自杀行为的刑法责任评价问题。

针对争议焦点，检察机关开展自行补充

侦查，询问被害人的父母，实地走访马某的同

学及辅导员，并通过调取学校监控、恢复被害

人手机与电脑的电子数据等，较好地还原了

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检察官还邀请法学

专家与侦查人员多次召开研讨会、听证会，听

取多方意见，反复审查论证。

2022 年 7 月，历城区检察院以冯某涉嫌

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今年2月该案一审开

庭。开庭审理阶段，辩护人对于检察机关指

控的罪名与犯罪事实均有异议，为被告人作

无罪辩护。检察官向法庭阐述：被告人冯某

以相约自杀为名，主动向被害人推荐、传授自

杀方法，发送自杀工具购买链接，提供虚假的

自杀成功范例，促使被害人实施了自杀行

为。冯某对被害人实施的“隔空助力”基本等

同于“面面相授”，产生了实质帮助，反映出其

明显具有积极追求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予

以帮助的主观故意，且其帮助行为与被害人

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物理和心理上的因果关

系，其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今年4月，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冯某有期徒刑五年。对一审

判决结果，冯某不服并提出上诉。近日，二审

法院作出裁定，维持原判决。

《现代快报》 孙苏皖

“女孩‘玲玲’及生母被继母虐待、喂食

不明药物”“‘玲玲’身患重病，需要卖玉治

病”⋯⋯直播间中，“玲玲”的悲惨经历让网友

心生怜悯。网友万某出于同情，在直播间下单

购买玉器为“玲玲”献爱心。谁会想到，“玲

玲”的故事竟是博主为吸引流量杜撰的。近

日，江苏南京中院对这起因直播“卖惨”引发

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短视

频博主公开道歉并支付赔偿。

2021 年 7 月，焦某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多次

直播带人解救女孩“玲玲”的过程，称“玲

玲”及生母被继母“大美”限制自由，救出

“玲玲”母女后发现“玲玲”身患重病。为筹钱

给“玲玲”看病，经焦某周旋，继母“大美”

同意委托焦某卖玉，所得货款用来支付“玲

玲”医疗费用。

“玲玲”的悲惨经历令网友心生怜悯。焦

某在直播间宣称不接受粉丝捐款，呼吁粉丝购

买玉器产品为“玲玲”献爱心。南京市民万某

浏览到该直播间内容后，为了帮助“玲玲”，便

在直播间内购买了手链、戒指等 19 件商品，累

计支付5649.9元。

但万某这份爱心被辜负了，因为“玲玲”

“大美”等人物和经历均为虚构。万某看到一段

他人转发的视频，视频中，“玲玲”“大美”等

人坐在一起吃饭举行“庆功宴”。发觉上当的万

某将焦某及某短视频平台某文化传媒公司等诉

至南京鼓楼法院，要求其发布道歉声明、退还

货款并3倍赔偿。

焦某辩称，万某在直播间购买的商品，货

物品质与支付的价款相符，在销售货物过程中

不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情形。直播间关于“玲

玲”或其他剧情的演绎，是为了活跃直播间气

氛，与买卖合同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总则编若

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规定，故意告知虚

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

的，可以认定为欺诈。

经查，“玲玲”“大美”等人物以及故事情

节均为虚构，其销售玉器的“公益性目的”自

始并不存在，但焦某在直播期间从未以合理方

式向观众提示，具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且实施

了欺诈营销行为，万某要求焦某退还货款并 3

倍赔偿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焦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

布向万某的道歉声明 （内容需经法院审核），如

焦某未按要求履行，则将判决书全文发布于媒

体；焦某和某文化传媒公司在收到万某退还的

货品后，共同退还万某货款 5649.9 元，并支付

3 倍赔偿款 16949.7 元。一审判决后，被告焦

某、某文化传媒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南京中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隔空助力

﹄
他人自杀后还在网上炫耀

法院

：犯故意杀人罪

，判刑

直播“卖惨”带货，
被判道歉并3倍赔偿

《检察日报》 郭树合 郝祺之

“李检察官，二审裁定书已收到。被害人家属特意让我转达对检察机关的感

谢！”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李鲁平接到了被害人

马某的诉讼代理人打来的电话。至此，这起山东省首例利用互联网实施的故意

杀人案画上了句号。


